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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oral sense一词的翻译，学界持有两种看法。一是被译为“道德感”，二是被译为“道德感官”，其中

的区别，体现出学界对moral sense深层内涵的不同理解。由此，本文从词源学及moral sense的内涵进

行讨论分析其应该被译为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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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opinio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Moral sense in academic circles. One is translated as 
“moral sense”, the other is translated as “moral sen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ich reflects the 
academic circle’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moral sense.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etymology and moral sense, which should be trans-
lated as mor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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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情感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强调情感在道德判断中起核心作用的学说，而“moral sense”理论是道

德情感主义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被沙夫茨伯里首次提出，他认为“moral sense”就和人的五官五感一样，

可以直接的判断道德上的善恶。哈奇森在他的基础上继承和完善了该理论的发展，认为人天生具有感知

善恶的能力。简单来说，“moral sense”就是一种可以判断道德善恶的感觉。而该理论传入国内后，国内

学者分为两派，一部分将其分译为“道德感官”，另一部分将其翻译为“道德感”。不同的翻译方式将体

现出不同学者对于“moral sense”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其是否具有生理基础的不同理解。所以厘清准确的

翻译是必须且迫切的。本文将从词源学分析的角度和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两个角度来分析其翻译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推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构建向新方向迈进。 

2. Moral Sense 的词源学分析 

在英语中，“sense”一词源自古英语“sensus”，后来从拉丁语“sensus”进入英语。这个词的含义

涵盖了许多层面，从生理感觉到更加抽象的概念，如意识和理解。我们将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sense”
一词的演变和含义，以及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和解释。 

词源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追溯词语的起源。在考察“sense”这一词的起源时，我们发现它最早出现

在古英语中，作为名词“sensus”的形式。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ensus”同样是一个名词，意味着“感

觉、知觉、理解或意义”。“感知能力”；来源于古法语 sense“五官之一；意义；机智，理解”，直接

来源于拉丁语 sensus“感知、感觉、承诺、意义”，来源于 sentire“感知、感觉、知道”。最初，“sense”
主要用于描述生理上的感觉和知觉，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这些感官能力使人类能够与

外界环境互动，并理解周围世界的信息。因此，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sense”强调了人类对外界刺激

的感知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sense”这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展到更加抽象的领域。在语言和文化中，

“sense”常常用于描述思维、理解和认知的能力。人们开始使用“sense”来指代对事物的判断、洞察力

和智慧。在文学作品和日常用语中，“sense”被用来表示某种感觉或直觉，而非具体的生理感知。比如，

人们常说某人有“良好的判断力”或“敏锐的洞察力”，这些都与“sense”这一概念相关联。在诗歌、

小说和戏剧中，“sense”经常被用来强调角色的情感状态或作品的意义。词语的含义和用法受到文化和

语境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下，“sense”的含义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在一些文化中，“sense”
可能与灵性或直觉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文化中，它可能更加强调理性和思维能力。 

如若将 Moral Sense 翻译成“道德感官”的话，容易引起词义上的混淆。中文“感官”特指生理性的

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等；而英文“sense”在哲学术语中指的是抽象概念，指意识或者是判断力。由

此，我们可以清晰地通过“sense”的词源学分析为 Moral sense 被译为道德感提供合理的理由之一。 

3. Moral Sense 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内涵界定 

要想对 moral sense 翻译的准确性进行讨论，则必然要从其理论渊源看起，由此从根源上对 moral sense
的深层内涵进行剖析是十分有必要的。Moral sense 产生是在经验主义伦理学和理性主义伦理学各执一词，

相互争论道德原则和道德知识到底是来源于经验，善与恶是由人的苦乐感受所决定的；还是道德原则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3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林 
 

 

DOI: 10.12677/acpp.2025.144131 64 哲学进展 
 

道德知识来源于天赋观念，善与恶是人理性所体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18 世纪英国道德哲学中的“moral 
sense theory”，学界标准译法为“道德感理论”，这种理论应运而生。但国内依然有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

“道德感官”。由此，从理论层面证明其被译为“道德感”具有学术价值。 

3.1. 沙夫茨伯里开创 Moral Sense 的概念 

首先，在沙夫茨伯里看来，人的道德行为是受人的情感所决定的。所以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情感，

第一种是“天然情感”，如同情、慈爱、互济、慷慨等，其目的是追求公众的利益的。他认为这样的情感

是正当又自然的。第二种是“自我情感”，如珍爱自我生命和安全、享受、荣耀等，其目的是指向个人的

利益的。第三种是“非天然情感”，就是那些既不是“天然情感”又不是“自我情感”的，如看到流血、

残杀、灾难时，没有同感的痛苦，反而享受他人的痛苦的喜悦，是扭曲的变态情感。前两种情感只需要

把握好度就可以达到福善一致，沙夫茨伯里认为行善必然致福，更进一步来说，行善本身就是幸福。沙

夫茨伯里认为，感觉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但美德是只有人才会具有，人有内在的道德感可以感知善恶，

能对道德善恶有所感知。人的内在的道德感能够感觉出行为的善恶的性质。因此，人们对道德的价值判

断不是凭借理性的机能，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人的内在感官的直接感受([1], p. 62)。由此可见，

moral sense 作为一种直接感受是一种心理机制，一种感觉，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

感官，所以其被译为道德感更贴合其本身的理论 
“道德感”的理论原型是“美的感官”。沙夫茨伯里看来，形象事物中是存在自然美的，眼睛一看

到，耳朵一听到，美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同样的，道德行为一被人看到，被人类的情感察觉到，就会有

一只内在的眼睛立刻的发现其美。也就是说，人自身自然地存在着一种自然能力。由此，沙夫茨伯里提

出了审美的对象。第一种是僵死的形式，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人为形成的，例如金属与石头。第二种是形

成的形式，是有效力的形式，如大理石像。第三种是形成了形成的形式，是具有产生其他形式的能力。

心灵自身，赋予事物形式与秩序[2]。沙夫茨伯里认为第三种美是所有美的源泉。并且以“美的感官”去

进行审美判断。从沙夫茨伯里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美学和他的道德理论是相通的，艺术的内容是与

人相关的，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也可以影响人们的道德水平。通过对艺术能力的培养，是可以

学会克制低级欲望，摒弃不适宜的情感的[2]。由此，发展了其道德情感思想方面，他认为美和善是同一

的。同理，以道德情感为审美对象时，就会发现审美观念中的美即道德中的美德。自然而然的，“道德

感”赞扬善的，反对恶的。 
最后，道德感的判断标准是要以整体利益为重。自然世界是由各个物种相互依存而构成的，如果人

仅仅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就会导致消亡。因此要以整体的利益为目的，分辨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以整体

的利益为标准。但道德感不仅仅只以整体利益为标准，其中不乏包含着人理性的思考，以理性为标准进

行道德判断。沙夫茨伯里指出：“我们就发现价值和美德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一种关于对错的知识，依赖

理性的运用，以确保感情的正确抒发。”明确了道德感可以激发出新的情感反应，从而促进行为的产生

来获得最大的幸福。 
综上所述，沙夫茨伯里认为的道德感就是一种感觉，具有内在直觉性与理性，是人生来而具有的，

可以帮助人判断道德行为的善恶。所以作为一种感觉，moral sense 被译为道德感而不是道德感官是合理

且必须的。 

3.2. 哈奇森的知觉道德行为善恶的“道德感” 

哈奇森的理论受到了沙夫茨伯里理论的影响，从审美趣味作为切入口论证“道德感”。《论美与德

性观念的根源》中提到了有着一种更高的知觉能力，并且称其为更高的、更令人愉悦的美和和谐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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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被称为内在感官。通过外在感官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简单概念，而通过“美的感官”却可

以获得关于事物的审美概念。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器官看到自然的颜色风景等，通过“美的感官”

我们可以知觉到自然的秩序和谐[3]。视觉器官自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关于视觉的享受但不及“美的感官”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高级。哈奇森认为，只有通过“美的感官”才能获得关于美的感受，由此他开始分析

了三种类型的美，来探寻为何审美让人快乐。哈奇森将美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本源美、相对美和公理

之美。第一，在他看来，这种快乐的感觉仅仅是源于寓多样性于一致性中的对象。比如，世界上地形地

貌的不同，山川河流都有不同的美景，这些美景呈现在我们眼中，但是这些景色都遵循着一样的秩序，

都会有日月交替，河流汇入大海。在多种的风景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变的秩序，让我们感受到快乐，

因为其中存在着一致性。第二，哈奇森还发现，每个人的心中是有倾向性的去比较的，自然界中的每个

事物，都有可能经过我们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所以这就是相似之美

也会让我们产生审美的愉悦的原因。第三，公理之美在哈奇森看来是最高的美，在于公理之美之中含有

了多种的精确的一致性，从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由此可见，美的知觉对象广泛的在世界中，

因其一致性而带给我们愉悦的感觉。哈奇森提出了“美的感官”的普遍性，即在没有利益的纠葛下，人

们会喜欢世界中具有一致性的事物，并在这些无法统一形式的事物中寻找到其一致性从而获得极大的愉

悦。 
哈奇森认为所有人都承认我们的外在感官是天然存在的，感觉中的痛苦和快乐的产生不是因为习俗、

教育和典范。即使这种快乐或痛苦可能会因为习俗、教育和典范而有所增减，也可能因利益有所抵消。

习俗是基于我们内心的一种行为的意向性，并不会产生新的知觉能力，它擅长将我们已经拥有的情感和

外界事物联系起来，但是却不会产生新的情感，对于没有拥有的情感我们就无法与其建立联系。教育是

因观念的传输使人对对象产生喜爱与厌恶。但产生喜爱和厌恶的前提是在“美的感官”形成的基础上。

就像没有听觉的人即使通过教育也没有办法依靠其本能听到声音。典范也同样是基于“美的感官”的。

所以这种快乐或痛苦的能力实际上先于习俗、教育和典范的。正是由于“道德感”和“美的感官”都是内

在于人之中的内在感官，由此可见，“道德感”的基础也不是习俗、教育和典范。 
哈奇森的“道德感”概念具有先天性。哈奇森对于道德感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的所有的观念，推

理，判断的一切材料，都是通过一些内部或外部的直接感知能力被接收到，我们称其为感官。哈奇森认

为道德感与听觉、视觉、触觉和嗅觉这些感官相同，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实体的感官。但二者也有不同

在于，外感官作为一种身体器官只能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感受，而内感官作为一种特殊的器官，是对观念

想法和意识的反应。”([4], pp. 100-105) 
哈奇森将“道德感”看作是人性的自然禀赋中的一种内在感知力。受到沙夫茨伯里的美学的影响，

哈奇森在洛克的自然本性中引入了先天的内容，即情感。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一种被称为内感官和外感

官的直接感受所接受，因此，我们才具有了愉快和痛苦的感受。在哈奇森看来，我们内心天然存在的“道

德感”源于我们本性的结构。其中包含着仁爱的情感，哈奇森阐明了这种指向整体利益的无私的仁爱在

“道德感”中的基础地位，在知觉到仁爱之情时我们就会产生道德赞同([5], pp. 44-50)。 
总的来说，哈奇森则认为出于人的自然结构我们能够自觉地知觉善恶并且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知觉称

为道德感。由此可见，哈奇森也认为“moral sense”是一种感觉性的知觉性的非现实存在的东西，所以 
“moral sense”被译为道德感而非道德感官是有理论依据的。 

4. Moral Sense 译为“道德感”的可行性总结 

不论是通过词源学分析 moral sense 被译为道德感的合理性还是早在十七世纪，作为“moral sense”
的开创者沙夫茨伯里则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有感觉但是只有人有美德，是因为人天生具有一种能感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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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内在感觉([5], pp. 100-105)。哈奇森在此基础上对道德感的概念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外感官作为

一种身体器官只能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感受，而内感官是对观念想法和意识的知觉反应。哈奇森进一步论

证了“道德感”概念具有先天性。在哈奇森看来，我们内心天然存在的“道德感”源于我们本性的结构，

是一种知觉。这两点都可以证明 moral sense 不是一种具体的感官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判断道德行为

善恶的感觉。 
而直至今日仍有众多科学家试图去证明是否有道德感这个感官的具体存在，道德感理论始终有一个

还没有回答完整的问题，那就是道德感一直没有寻找到其切实的能感受到的身体器官基础。当代美德伦

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试图为道德感概念寻找一个坚实的身体的基础，他试图利用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发

展解释道德感理论存在身体的基础。而镜像神经元是否可以被用于解释哲学问题，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

是现代哲学家们所关切的，镜像神经元到底是否是一个身体的器官，这在神经科学领域没有被证实，所

以斯洛特将镜像神经元作为道德感的身体器官基础是需要推敲其合理性的，镜像神经元如果不能作为器

官而存在那么斯洛特的假设也就不成立了。只有期待于现代医学或心理学的发展来证实道德感的身体基

础确实存在，才有可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道德感理论，这也是“moral sense”应被译为“道德感”的原因。 
将“moral sense”译为“道德感”体现了对跨语际转换中概念内核的精准把握。从语义结构分析，

“sense”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核心概念，其复合意涵在汉语语境中通过“感”字获得多维呈现——既包

含直觉层面的道德知觉，又涵盖理性判断的认知维度。这一译法承袭了沙夫茨伯里、哈奇森道德哲学传

统中情感主义理路，同时在当代伦理学术语体系中，“道德感”的译法不仅实现了概念对等的翻译策略，

更构建起东西方道德哲学对话的桥梁。这种跨文化转译的合理性，最终体现在其促进学术对话与理论创

新的实践价值之中。 

5. 结语 

综上所述，道德感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的理论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沙夫茨伯里认为的道德感

就是类似于五种感官的东西，视觉可以看，听觉可以听，那么道德感则可以判断道德行为的善恶，具有

内在直觉性。哈奇森则认为出于人的自然结构我们能够自觉地知觉善恶并且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知觉称为

道德感。虽然哲学家们表述略有不同，但从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到道德感其实本质上就是一

种感觉。因此，从词源学和理论建构及历史语境中不难理解“moral sense”被翻译为“道德感”是更加合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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